北京教育学院2026年科研课题申报指南

北京教育学院2026年科研课题申报工作，将严格按照《北京教育学院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京教院科发〔2021〕1号）（见附件4）相关要求执行。
一、申报资格
1.课题主持人必须是学院正式在职人员及学院附属学校在职教师，具备一定研究能力并能保证按时完成研究工作。
2.正在承担北京教育学院院级在研课题的负责人不能申请本年度课题。
3.原则上申请人在同一时间内最多只能参加两项院级课题，且只能在其中一项担任课题负责人。
4.青年专项课题，申报人为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90年12月31日之后出生）的青年教师。
5.学院六所附属学校的校长、教师可以组建研究团队申报课题，课题经费由附属学校自筹。
6.北京市教师发展中心的人员可以聚焦工作职责，申报院级课题，课题经费由中心自筹。
7.请课题申报人严格按照要求填写课题申请表和课题论证活页。课题论证活页供专家评审时使用，不得出现课题负责人、成员姓名及其所在部门名称等相关信息。

二、申报方式
[bookmark: _GoBack]课题申报采用“科研创新服务平台”进行线上申报，具体操作详见系统首页的通知公告栏《科研人员操作手册》，请严格按照申报通知中时间要求进行申报，系统在申报截止时会自动关闭，将无法提交申报材料。
三、课题申报要求
1.各类课题严格按照《课题指南》中相关要求进行申报。 
2.鼓励教师优先争取高级别纵向课题，为了高质量的推进课题研究，同一选题的纵向课题如果成功立项，院级课题自动撤销。
3.课题申报书要内容完整清楚，符合学术规范。
4.在课题设计和申报阶段就要特别关注课题研究成果预期设计及其实践转化和实践应用。
四、资助标准及经费使用注意事项
1.各类课题经费资助标准如下：重大课题经费不超过20万元，重点关注课题经费不超过7万元，延续课题经费不超过7万元，青年专项课题经费不超过3万元，一般课题经费不超过2万元。
2.实际资助经费额度以最终评审结果为准。
3.课题申报要切实、细致考虑研究经费使用，科学编制符合财务规定的课题经费预算，充分发挥课题经费使用效率。
4.关于课题申报书中经费预算及课题执行预算（基本经费）注意事项：
（1）课题一经评审立项后，制定课题执行预算与课题申报书上的项目和经费金额要一致，或少于申报书上的项目和经费金额。
（2）凡是汇入个人银行帐户的费用都称为劳务性支出（只能支付给院外人员），劳务性支出不能超过课题总经费的30%。
（3）交通费中出租车票报销比例不能超过课题交通费总额的50%。
（4）论文版面费、设备费不予报销。
（5）执行预算中的明细标准按北京市财政相关文件执行。
五、完成时限
一般课题和青年专项课题1-2年内完成；重点关注课题和延续课题2年内完成；重大课题3年内完成。
六、申报程序及材料提交
1.课题申报人在“科研创新服务平台”中认真填写《北京教育学院2026年度科研课题立项申请书》和《北京教育学院2026年度科研课题论证活页》（见附件3），并按照要求上传至系统中进行申报。
2.课题申报人所在部门应对申报书进行初审，并由二级部门主管科研负责人在系统中进行初审并提交初审结果。
3.科研处将组织相关专家对所申报的课题进行评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最终形成评审结果。
4.课题拟立项后，请在科研服务平台系统中下载《北京教育学院2026年度科研课题立项申请书》用A3纸正反面打印中缝装订，一式两份。以部门为单位，将纸质版申报书统一报送科研处（北楼302），提交时间另行通知。
5.科研处将最终专家评审结果提交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并公示后，课题负责人须在通知期限内在“科研创新服务平台”完成课题经费执行预算填报并同时提交纸质版材料，经财务资产处最终审核通过，方可发放立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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